城东区食品药品和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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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根据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九条的规定，我局现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进行核查。本函一经签收，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取得联系；无人签收的，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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